
蔡家会镇 2026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为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

减轻企业负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的意见》《山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举措》《吕梁市规范

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有关事项通知》及兴县人民政府相关要求，结

合我镇综合行政执法法定职责，坚持必要、精简、高效原则，特

科学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1. 依法履职：严格按照权责清单、行政执法事项清单、行

政检查事项清单开展检查，无清单依据一律不检查。

2. 分级分类：按企业风险等级、信用状况、行业属性实施

差异化检查，杜绝“一刀切”“重复检查”。

3. 精简高效：能合并不重复、能联合不多头、能线上不线

下，严控检查频次与人员规模。

4. 规范透明：实行“双随机、一公开”、综合查一次、全程

记录、结果公示，接受企业与社会监督。

5. 服务导向：监管与服务并重，轻微问题督促整改，重大

隐患依法处置，不干扰正常生产经营。

二、检查主体与管辖范围

实施主体：兴县蔡家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管辖范围：蔡家会镇行政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单

位、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涉企）。

法定依据：《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环境保护法》《食品安

全法》《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及乡镇赋权事项清单。

三、分级分类监管规则

（一）企业分类标准

• A 级（低风险/诚信）：近 2 年无违法记录、无投诉举报、

隐患整改到位、信用良好。

• B 级（中风险/一般）：偶有轻微违规、已整改到位、无重

大隐患。

• C 级（高风险/重点）：有违法记录、被投诉举报、存在安

全/环保隐患、重点行业、新办企业。

（二）检查频次上限（同一企业年度）

• A 级：不超过 1 次，以书面核查、信息共享为主；

• B 级：1—2 次，双随机抽查+日常巡查；

• C 级：不超过 4 次，重点监管+复查，依法加密；

• 同一事项不重复检查，联合检查合并事项。

四、检查对象、事项、频次、方式

1.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检查对象：辖区生产经营单位、加工企业、仓储物流、商铺

门店。



检查事项：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培训、应急演练、消防设

施、用电用气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特种作业规范。

检查依据：《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

例》。

分级频次：A 级 1 次/年；B 级 2 次/年；C 级 4 次/年

检查方式：双随机、实地核查、资料审查、联合检查（应急、

消防）。

时间安排：全年常态化，重点在节假日、汛期、火灾高发期。

2. 生态环境监督检查

检查对象：工业企业、餐饮门店、施工单位、垃圾处置相关

主体。

检查事项：扬尘治理、污水排放、餐饮油烟、固废规范处置、

环保措施落实。

检查依据：《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山西省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条例》

分级频次：A 级 1 次/年；B 级 1—2 次/年；C 级 2—3次/年

检查方式：实地巡查、现场核查、线上监测、联合生态环境

部门。

时间安排：重点管控期、专项行动期间。

3.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检查对象：食品小作坊、小餐饮、食品经营店、校园周边经

营户。



检查事项：证照有效、进货查验、卫生条件、从业人员健康、

台账记录、禁售违禁食品。

检查依据：《食品安全法》《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

管理条例》

分级频次：A 级 1 次/年；B 级 2 次/年；C 级 3—4 次/年

检查方式：双随机、实地检查、专项整治。

时间安排：节假日、春秋季、校园周边专项。

4. 市容环境与占道经营检查

检查对象：沿街商铺、企业户外广告、施工围挡、占道经营

主体。

检查事项：市容整洁、户外广告合规、无乱堆乱放、施工围

挡规范、建筑垃圾处置。

检查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山西省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

分级频次：A 级 1 次/年；B 级 1—2次/年；C 级 2 次/年

检查方式：日常巡查、专项整治、联合检查。

5. 国土资源与违建管控检查

检查对象：企业用地、建设项目、矿产相关经营主体。

检查事项：合法用地、无违法建设、无私挖滥采、地质灾害

隐患防范。

检查依据：《土地管理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分级频次：重点对象 2 次/年；一般对象 1次/年。

检查方式：实地核查、动态巡查、联合自然资源部门。

五、检查方式与工作规范

1. 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对象、随机派人员，结果及时

公示。

2. 综合查一次：多事项合并检查，一次进场、全面体检、

分别反馈。

3. 联合检查：主动对接市场监管、应急、环保、自然资源

等部门，减少多头检查。

4. 全程留痕：亮证执法、出具文书、制作笔录、音像记录、

闭环整改。

六、禁止性规定（五个严禁、八个不得）

1. 严禁无清单、无依据、未公示开展检查；

2. 严禁超频次、超范围、重复多头检查；

3. 严禁以检查为名吃拿卡要、干扰生产经营；

4. 严禁选择性执法、随意执法、逐利执法；

5. 严禁未经批准擅自入企检查；

6. 同一企业同一年度非重点风险不随意增加检查；

7. 能合并事项不分别进场、能联合检查不单独实施。

七、工作保障与监督

1. 组织保障：成立以大队长为组长的检查工作专班，明确

分工、压实责任。



2. 清单管理：严格执行兴县公布的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动

态更新，不擅自增项。

3. 培训提升：开展法律法规、检查规范、文明执法培训，

提升执法能力。

4. 监督问责：设立监督举报渠道，对违规检查、扰企行为

严肃追责。

5. 总结评估：每季度梳理检查情况，年底评估效能，优化

下年度计划。

八、附则

本计划自 2026 年 3月 12 日起执行，上级有新规定的从其规

定。

兴县蔡家会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6 年 3月 12 日


